附表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04年國內進修人員補助學費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	進修機構

或學校系所
	檢附證明文件(請打勾)
	申請

補助金額
	核定
補助金額
	備註

	
	
	
	
	核准簽
	課表
	成績單
	繳費單
	
	
	

	
	
	
	
	免附
	
	
	
	
	
	

	
	
	
	
	免附
	
	
	
	
	
	

	
	
	
	
	免附
	
	
	
	
	
	


單位主管簽章：

註：一、補助範圍以「學費」、「學分費」、「雜費」、「學分學雜費」項目為限。

    二、進修成績須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；無進修成績評定者，應檢附進修報告。

三、依其他費用減免辦法之規定，享有政府提供部分學雜費減免者，不得申請補助。
